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9年 11月 3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本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辦理學校興建風雨操場工程，核准之

建造執照是否需加註電力送台電審查乙節，提請討論。

 
決議：一、有關本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辦理學校興建風雨操場工程，業經

本府 98 年 7 月 2 日以北府教學字第 0980409204 號函（詳附

件一）專案同意建築執照核發簡化程序在案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惟前開簡化程序並未考量電力送台電預審之相關事宜，故基

於本專案簡化建造執照核發之精神，有關本府教育局所屬

學校辦理學校興建風雨操場工程核准之建造執照，經電機

技師檢討該風雨操場其用電部分為學校用電契約容量範圍

內且安全無虞，得免於建造執照上加註電力送台電審查。


